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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于松然

1、 偷越国境血案

1970年1月31日，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亲自拟定的《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》下达后，北京市紧紧跟上。2月21日，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向各单位下发了一个《通知》，公布了“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”的材料，并于2月下旬大开杀戒，为全国树立了杀人的榜样。这批55名“罪犯”中，除少数例外，都先后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之下。

“民愤极大”的首犯顾文选是怎么样一个人呢？《通知》里是这样说的：“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，男，三十六岁，浙江省人，系反革命分子，北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，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……顽固坚持反动立场，经常散布反动言论，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；刑满就业后多次策划叛国投敌，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，偷越国境，叛国投敌，并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，后被引渡回国。”

顾文选是怎样“恶毒攻击”又是怎样“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”，其详情老百姓无权知道。但从顾文选的简历中，便知他“恶毒攻击”的“严重”程度和手中掌握“我国重要情报”的“机密”高度。

顾文选，男，1934年生。1949年，他15岁时“参加了革命”，在杭州公安局工作，并且是一名共青团员。1954年，他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。1955年7月1日，毛泽东签发了《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》后，一场践踏人权的“肃反”运动，迅即在全国一切机关、团体、军队、学校、企事业（包括公私合营）的各个角落里展开。在北大“肃反”中，顾文选自以为出身好，历史清白，亲友中没有地、富、反分子，没有海外关系，“肃反”怎么也肃不到他的头上。然而，千不该，万不该，不该写了一篇农村出身的共产党干部进城后抛弃原配的小说，触犯了毛泽东文艺思想，即“为工农兵服务”的大忌：丑化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，就是丑化工农兵，就是胡风的“反动文艺思想”，就是“人民”的大敌。于是，转瞬间，他变成了“暗藏的反革命分子”，成了“肃反”重点对象。运动中，他挨了批斗，遭到了毒打；自以为清白无辜的他，遭毒打时还了手，反被捆绑起来，住了四个月的监狱，人身自由受到严重侵害。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“肃反”运动，有400多万人被整肃批斗，错整错斗率高达93％。面对这种无视人的尊严与权利的法西斯暴政，顾文选异常愤怒。到了1957年，他没有认清无产阶级专政蹂躏人权的“合法”性，又堕入毛泽东的“阳谋”圈套中：他向强权挑战，直言控诉“肃反”运动对他的迫害，质问“公理何在？法制何在？人权何在？”遂被打成了右派分子。

比顾文选小一岁的笔者，也有一段与顾兄既类似又相异的经历。笔者七岁丧母，父出走后，在安南中国远征军中服役，迄今不知所终，凭亲友接济熬过童年，十二岁便辍学流落街头。14岁半当兵参加了解放军，历史清白。按理，“肃反”不会肃到我的头上。但因笔者喜书好文，爱发表不同见解，曾被领导批评为“爱耍小聪明”；又因笔者曾不经意说了一句胡风集团成员路翎的小说《洼地下的战役》“写得不错”，被人告发，而从日记中抄出的两首情绪低沉的小诗，也成了罪证。于是，转瞬间，“爱耍小聪明”的笔者，变成了“暗藏的反革命胡风分子”，遂成“肃反”重点，旋遭残酷批斗达半个月之久。又因在批斗中不服，“犟嘴”，曾遭两次毒打，险些被打成胡风分子。20岁身心受到严重侵害的笔者，被逼着去想“这是‘新中国’的民主、自由吗？”。两年后，在1957年的“阳谋”中，同顾兄一样，没有认清无产阶级专政蹂躏人权的“合法”性，直言农业合作化走得过快、“肃反”有些过火等，又差一点被打成右派分子。独立意识再次被激活，逼着你自问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除了俯首贴耳、唯命是从者外，中共对任何稍有自由意识者的思想和言行，都是要记录在案的。因此，笔者成了“阶级异己分子”，旋被清出部队。而档案中那顶“阶级异己分子”的帽子，像被带上了沉重的镣铐一样，压着我跌跌撞撞去了北大荒，踉踉跄跄度过了中年，当我悠悠忽忽熬到改革开放的八、九十年代时，刚伸了一下腰，才舒缓了一口气，便步入暮年，走进秋风叶落黄昏雨之中！

不幸的是，顾文选被打成右派后，无处伸冤，便思念起日夜牵挂着他的妈妈。他偷偷地跑回杭州家里，找母亲哭诉。结果呢？不知触犯了毛官家那条刑律，他被抓回北京，以“非法”偷跑罪，判了五年徒刑；刑满释放后，又不知触犯了毛官家那条刑律，被限制在清河劳改农场“留场就业”，永远也不能再回到妈妈身边，人身自由再次受到严重侵犯。所幸的是，笔者被发落到北大荒，一去十二年，当是活罪自受，没人怜悯，无人牵挂，自然也无思母恋情，因而也没有五年牢狱之苦。更为不幸的是，被逼得走头无路的顾兄，一时糊涂，竟愚蠢地选择北投苏联，想到那里去寻找自由。哪知天下乌鸦一般黑，苏联共产党也不把他当人看，像对待畜生一样，把他装进麻袋，弄到莫斯科审讯。由于榨不出情报来，便把他甩渡给中国。所幸的是，笔者当年常在中苏边境线上走动，抬腿跳过铁丝网便是苏联，但从没有越境念头。尽管有人告密，说我企图越境，曾使官方一度监视过我的行动。因为，当年笔者心底清楚：同是共产主义，那边的空气不会比这边新鲜。一念之差，使笔者避开了杀身之祸，而顾兄则惨遭灭顶之灾！1970年3月5日，顾文选同十多名反革命分子，一起被枪杀，其中，包括人权先驱遇罗克。留给人们思索的是：顾文选一介文弱书生，既没有杀人、放火，也没有投毒，更不具有盗窃国家机密的条件，唯一的“错”是被逼“非法越境”，究竟有多“反动”？有多“恶毒”？究竟有多少“罪行”以致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”？而“民愤”又何在？从而后顾兄被平反来看，这一切都是周大管家麾下编织的不容置辩的强盗谎言！

“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”中，还有一位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沈元。沈元异常聪明，作为右派分子在北京郊区劳动改造期间，还写了几篇论文，投给《历史研究》。他的才华为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黎澍所赏识，将他调到该所当实习研究员。文革中，黎澍成了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沈元也成了“历史学界十大学术权威”之一的“罪名”，遭到残酷批斗。由于他受不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，一时糊涂，便买了盒黑色鞋油，涂在脸上，扮成黑人，躲进马里大使馆，申请政治避难。谁知马里使馆惧于中共的肆无忌惮，转手就把他交给了中共，他因而成了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”的反革命分子。到枪毙前的一刹那，他大喊一声：“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！”其他二十多人都倒在血泊中了，他被押了回去。但他并没有交待出什么“重大问题”，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……

在“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”中，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张郎郎是个幸运儿。他被《通知》指控为“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仇视……出卖了我国大量重要军事、政治、经济情报”的反革命分子，自然难免枪毙。但他的父亲张仃是中共老干部，与总理周恩来、公安部部长李震熟识，其母陈布文曾当过周的秘书，而张郎郎又是在延安出生的红色后代。紧张的幕后操作之后，军管会遂以“缓刑，继续调查”为名，赦了张郎郎一命，“出卖了我国大量重要军事、政治、经济情报”和“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仇视”的“罪行”，也被一笔勾销。正是：

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，恩威相易自有其理！

死里逃生的张郎郎，自然对周恩来感恩戴德。出狱后，他在《关于文革中的“一打三反”运动》一文中，谈到了“关于周恩来的角色”问题。他为周开脱罪责，在文中写道：“‘一打三反’整个要做这件事，是周恩来写的汇报，建议要搞‘一打三反’。这是个角色的问题，他不写，也有人要写……”这是“在特定条件下镇压合理”的谬论之一。他还回避了“一打三反”的法西斯运动，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进行的。
 
遗憾的是，到九十年代，竟有人质疑平反：“非法越境”罪不应免除。笔者试问：合法出境自由在哪里？中国《宪法》中虽有“迁徙自由”的条文，但平民百姓却无“迁徙自由”的自由！曾记否？在“到处莺歌燕舞”的三年灾难中，数千万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农民们，被民兵围堵在家中饿死，连“旧社会”允许他们外出逃荒的自由都被无情地剝夺了，那里还敢奢望合法出境谋生！在毛泽东时代，合法出境是官僚特权阶级的专权，平民百姓岂可与共？“非法越境”是被无产阶级专政逼出来的。请看今日世界：除北朝鲜、古巴等共党极权国家外，有几个国家还在坚持实行“非法出境，以罪重处”的野蛮法规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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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“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”血案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：“第八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、游行、示威的自由。”但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，自由结社就是反革命。
	
1966年10月16日，在北京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，陈伯达做了题为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》的讲话。这个讲话稿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了的。这篇讲话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，指责刘少奇代表的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，并在全国掀起了批判刘、邓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的高潮。然而，就在这个月——1966年10月下旬，福建省龙岩县适中公社贫农谢洪水、谢永祺等数十个农民，成立了拥护刘少奇、打倒毛泽东的“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”，来对抗批判刘、邓的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。

福建省龙岩地区，是全国著名的闽西中共老革命根据地之一。据报导：闽西地区有革命基点村610个，中共烈士2.36万人，占全省烈士数的一半多；1955～1965年间，授衔的闽西籍将军68名，占福建省籍将军总数的82％，其中，上将2名，中将7名，少将59名。对中共来说，闽西是人杰地灵、一片红彤彤的大地！

但闽西农民并不因“红彤彤”而独享幸福，他同全国各地农民一样，都深受中共农业合作化、人民公社化政策的祸害。适中公社农民谢洪水，在中共夺得政权的1949年，才十二岁，贫农成份，初小文化，土地改革中，他们家分了一块土地，全家对共产党感恩戴德。可是，好景不长，毛泽东、刘少奇等中共领袖们，权力情结恶性膨胀，借口走“共同富裕”道路，开始“折腾”起农民来：在合作化中，他们把农民自有的和刚刚分得的土地、生产工具，统统收归集体；到了1958年，他们又搞人民公社化，把刚刚收归集体的个人财产全部公有化，变成了中共各级党政部门的财产。农村土地和生产工具的集体化、公有化，使毛泽东和中共成了亿万农民的唯一雇主。在雇主的领导下，全国各地涌现出一大批雇主的代理人——官僚特权阶级，为任意挥霍、平调、瞎指挥和镇压异己敞开了大门，终于酿成了饿死数千万农民的大饥荒。在雇主和官僚特权阶级高压下，农民们敢怒不敢言，却在背地里骂“娘”：公社化不如合作化，合作化不如土改前。到了1960年，当饿殍遍及全国时，适中公社也家家户户断粮，全公社饿死了四百多口人。为了生计，谢洪水被迫外出寻活路，帮人打铁、做苦工；但在毛式户口管控下，他又被当作“盲流”扣押、遣返回乡。回到家里，孩子饿死，妻子出走他乡，已家破人亡。在饿殍遍野面前，中共党内分化，处在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等右派领导人，良心闪现，开始对“三面红旗”政策进行反思，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人性化的“修正”。他们迫使毛泽东把人民公社的全民所有制，退回到以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上来，并将“三自一包”（自负盈亏、自由市场、自留地和包产到户）和“四大自由”（雇工、贸易、借贷、租地不加限制）等初级市场模式，引入到集体经济中去，从而使被毛泽东“三面红旗”破坏了的农业，有了一线生机，包括谢洪水在内的龙岩农民，才有了一条活路。

经过“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”的“三面红旗”政策痛苦折磨的龙岩农民们，对中共“毛、刘、周、朱、陈、林、邓”七大领袖，深恶痛绝，认定他们都是这种罪恶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。但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批判刘少奇的“三自一包”和“四大自由”时，他们才有所发现：原来让他们饿死的是毛泽东，给他们一线生机的是刘少奇！爱与恨的本能，使他们对毛泽东产生恶感，反而对刘少奇充满着同情。在批判“资反路线”的高潮中，以谢洪水为首的青年农民，经过秘密串连，成立了以贫下中农为主的“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”，扛起了反人民公社、反合作化的旗帜，声称由刘少奇直接领导，与魔头毛泽东相抗衡！       

读过中学的青年农民谢永祺，1960年几乎饿死，对成立“幸福会”积极响应，协助谢洪水进行组织、宣传工作。他们出版了两期《大众之声》的小报，拟定了中央委员的名单。在拟定的名单中，有刘少奇、彭德怀、彭真、邓小平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宋庆龄、董必武，还有早年在闽西领导革命、龙岩老百姓都熟悉的邓子恢、张鼎丞等，是清一色的右派；没有左派毛泽东、林彪、江青等，也没有他们自己。在他们编写的《军委密件》中，强调“要跟刘少奇走”，“要推翻毛泽东”，“以人民的利益为重”，“兴起学习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高潮”，等等。

    1967年5月，他们又专门印发了《口号、呼吁书》：

起来争自由、争幸福！
坚决打消一切不合理的制度，反对统购统销！
拥护缴公粮，拥护三自一包、四大自由！
中国共产党万岁！幸福委员会万岁！
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！
刘主席万岁！万万岁！

六月，他们编写《党章》。主要内容是：“我们坚持执行三自一包、三合(和)一少、四大自由，取消阶级，取消集体；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毛林集团，为人民争取最大的自由和幸福。”

当局从三月立案并“成立侦破工作队”之始，“幸福会”几乎成了半公开的组织，近三百人参加了该会。农民入会时的决心书上，写明“拥护刘少奇”，入会相片反面写着：“为共产主义奋斗。”相邻的南靖县农民闻讯，有的赶去要求入会。蒲田、仙游等县，有农民也自行搞起了“幸福会”。

当“侦破工作队”宣传刘少奇的罪行材料时，绝大多数会员公开针锋相对地为刘少奇辩护。谢洪水、谢永祺被捕后，在狱中抗辩说：“大跃进……造成国家困难，那是毛主席的错，刘少奇提出三自一包才扭转了困难局面。”审讯人问谢永祺，为什么“顽固不化”？谢回答：“不愿做刘少奇的叛徒！”

“幸福会”不过是中国善良农民们原始而蒙昧的自由、民主、人权观念的萌动，他们悲剧性的命运，难以避免。

1970年6月30日和7月1日，以韩先楚上将为首的福建新生革委会，剥夺了《宪法》赋予农民们自由结社的权利，先后判处谢洪水、谢永祺等19人死刑，立即执行；判处徒刑的谢百添、谢寻兴，由于在劳改中继续为刘少奇辩护，被加刑改判成死刑，立即执行。此外，地区和县级革委会判处40人，拘留审查12人；公社关押30人，宣布戴帽94人；生产队以捆绑、吊打、抄家实行“群众专政”的126人，其中，被逼死12人，打伤致死者8人，致残者28人，有的一家4兄弟两死两残；有些当事人被枪毙后，妻子、母亲也相继自杀身亡。

贫下中农为生存而组织起来的“幸福会”，终被残酷地镇压了下去。但星火燎原之势不可阻挡：毛泽东死后不久，全国农民起来把人民公社、合作化扫进了垃圾堆，谢洪水、谢永祺等人权先烈“取消阶级，取消集体”的理想，终于实现了！

根据“先杀后抚”的惯例，文革后的1981年，该血案被中共平反；但冤案的制造者韩先楚，并没有因而问责，1983年反高升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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⑴、批评“伟大领袖毛主席”罪

    在四川芦山县劳改中的反革命分子胡风，1970年1月，因在报纸上印有毛主席画像的空白处写诗，被四川省革委会以“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”的罪名，判处他无期徒刑。
　　
    陕西康县农民易道均，因在小孩呼喊“毛主席万岁”时，说了句“哪里能活一万岁”的话，被县军管会以“现行反革命”罪，判处死刑，1970年6月，执行枪决。
　　
　　湖南土家族自治州大庸县女社员丁祖晓，写信抨击当局强迫农民卖猪换“红宝书”、“请毛主席像”，说这是“把毛主席当封建帝王，天天朝拜。”中共九大闭幕后，全县都忙着扎“忠”字牌搂，挂“忠”字旗。丁连夜写了好几张传单，呼吁“一切正直的革命人们”，“不要甘于做奴隶，起来造忠字的反，革忠字的命！”被判死刑，1970年5月8日执行枪决。

    同案犯青年女社员李启顺，是丁祖晓的好友。她油印了一批《告革命人民书》声援丁，被判死刑，也遭枪杀。
　　
    毛泽东说：“阶级斗争，一些阶级胜利了，一些阶级消灭了，这就是历史，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。”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老教授张师亮，曾在该系的学术讨论会上，批评毛泽东的这种说法“不妥当、不全面”。1970年3月22日，以“恶毒攻击”的现行反革命罪，枪杀于兰州。
　　
    青海柴达木戈壁滩的32108钻井队的青年工人刘延德，在《毛泽东选集》书页空白处打问号，被定为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，判五年徒刑。
    
    1970年8月，被枪杀在宁夏银川的青年学生吴述樟，“罪大恶极”的罪行是：他竟敢在《毛主席语录》“再版前言”中“毛主席的指示，一句顶一万句”的文字旁边，批写上“放屁”两个字。

    宁夏综合地质大队物探技术员余渭国，在1970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：“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，这句话是错误的，是唯心主义的东西。他这样一搞，实际上把毛主席搞成偶像了。”为此，他被判处死刑，当年被处决。

1970年8月，河南许昌市枪杀了临颖县人大代表、县一高权威教师王炳灿。他的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”的“滔天罪行”是，他竟敢在日记里写下了许多“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”的文字。但“恶毒”文字，当局至今不露。在数万人参加的市体育场宣判大会上，他带着“口罩”，扬着头，挺着胸，枪响后，他倒在体育场的西北角。

此外，本书还记载了多位因批评毛泽东而被枪杀的烈士，他们是：

书写《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》万言书的刘文辉，批判社会主义制度是“抢光每一个人作为人的全部一切的恐怖制度”的林昭，反对毛泽东血统论的遇罗克，厉声“要毛泽东放下屠刀”的陆兰秀，大呼“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”的张志新，斥责毛泽东是“古今中外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如此疯狂的大独裁者”的王申酉，希望“党的领袖也是普通党员、反对个人迷信、反对个人崇拜、共产党不要当皇帝”的史云峰，不屈于强权、为民主权利而死的李九莲，抗横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、发表“是贝多芬面向工农兵，还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呢？我看应当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，工农兵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，逐步熟悉交响音乐”意见的陆洪恩。
　
⑵、为刘少奇鸣冤叫屈罪    

在“群众专政”的红色恐怖下，全国仍有不少人挺身为刘少奇鸣不平。据报导，因替刘少奇鸣不平而被判刑、枪决的人，在两万八千以上。笔者搜集了一些为刘少奇殉葬者。

　　在福建，福清县有一位公社党委委员，他坚持“没有理由发动群众批判刘少奇主席”的观点，于1970年2月25日，死在枪口之下。
　　
    在甘肃，宁县某农场职工朱守忠，不赞成“断章取义”地批判刘少奇，拒绝表态同意刘少奇是“叛徒、内奸、工贼”，于1970年2月21日被处死。

　　在河北，省电信工程队青年电缆工人张坤豪，公开说“刘少奇打不倒”。他被勒令检查，但他却在纸上写道：“我热爱刘少奇主席。”为此，他付出了“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”的代价。

在湖北，安陆县财税所王竟成，坚持认为“处理刘少奇是强权代替公理。”在巨大压力下，他拒不改变观点，甚至说“砍头也只矮五寸。”结果，他被判死刑，枪杀于1970年4月23日。

在湖南，《新湖南报》原编辑锺叔河回忆：“我还曾亲眼看到白发斑斑的老太婆，因为‘为刘少奇翻案’而被判处死刑，当场枪毙示众。”

  
[bookmark: 第18章一36]6、“一打三反”典型：邵阳县纪实

根据陆芒编著的《老虎坪纪事》一书记载的史实，笔者选、删、改写如下：

湖南邵阳县在1967年的“群众专政”中，曾在杀人上大显过身手的毛的“群众”，杀人的手又发痒了。1970年农历正月初八，他们在县里召开的三千干部誓师大会上，县革委主任、人武部部长汪某杀气腾腾地说：“这次‘一打三反’运动,就是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,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些污泥浊水、资产阶级毒瘤、也就是那些贪污、盗窃、投机倒把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、坏分子，以及有各种各样严重问题的人，全部、干净、彻底地清查出来，该抓则抓，该关则关，该判则判，该杀则杀，以免他们一有风吹草动就跳出来兴风作浪，危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。对于这些危害社会的残渣余孽和害群之马，绝不能心慈手软，要下狠心将他们一网打尽，斩尽杀绝。”“杀！杀！杀！……”，他一口气喊了七个杀字后，高呼道：“要杀出全县城乡一片红,要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！”县革委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，分赴所谓“资本主义势力发展严重的地区”，去领导、督促运动的深入开展。在县直属机关，集中各系统2,000多名干群，分三期在县一中举办所谓“学习班”，开展“一打三反”。县革委抽调一百多名干部，组成专案班子，领导“学习班”；选拔177名贫下中农代表，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，进驻“学习班”。某部政委在“学习班”培训会上说：“现在是二百米拼刺刀的时候了，不要心慈手软，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，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！”他号召：“领导者要威风凛凛，指挥者要杀气腾腾，执行者要步步扣紧，搞得他们昏昏沉沉！”

经过毛式“群众运动”规则的运筹，果然“战果累累”。据邵阳县公安局粗略统计：全县共挖出反革命组织98起,成员744人。（最后落实，除一起涉嫌立案外，其余全是假的。）全县农村展开的“一打三反”运动，刚刚一年，也取得了“辉煌战果”。据1974年地县联合调查团摸底统计：共打击了19,721人，其中，贫下中农等劳动人民17,016人，占被审人数的86.3%；有15,340人被打成贪污盗窃、投机倒把分子，定性金额123万多元；有6,417人被关押，抄家1.6万户，抄走各项财产无数；有300多人被迫害致死，91人被打成残废,数十个家庭倾家荡产，或家破人亡。

该书还记录了几多个人和家庭的悲惨遭遇：

黄亭市粮站会计罗庆云,怀疑他是只“大老虎”。毛的“群众”用“车轮战术”轮番“轰炸”,在用各种刑罚狠狠整了他两天两夜之后，他躲在厕所里用剃须刀片，刎颈自杀。死后,被宣布为“对抗运动,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”。
下花桥医院革委会副主任李根银，因看不惯刑讯逼供的做法，对人说：“听说中央来政策了,松了。”一句话，被扣上“动摇军心”的帽子，批斗三次后，刎颈自杀。
下花桥区发现了一条“打倒毛泽东”的“反标”，疑地主出身的完小校长、学区主任邹仕楚所为。酷刑之下，邹说：“口说不信,我自剖心肝,让你们看看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？”当众菜刀剖腹,肠胃全部流了出来,急救无效身亡。后经省公安厅鉴定，反标非邹所为。  
小溪市公社文昌大队赤脚医师简雪波,运动中疑他有经济问题,关在大队部的“学习班”里。适逢他爱人生女,向治保主任请假去塘渡口购买坐月子食品。大队党支部书记知道后,疑其借买东西为名去县城里告状，便派人追打成重伤，第二天不治身亡。
河伯岭林场马头岭工区妇女主任邓细妹，有五个月的身孕, “一打三反”中，遭人诬陷,被人强迫脱光衣裤,坐在装满水的大脚盆里,名曰“坐水牢”,活活折磨而死。
河伯公社上阳大队十九生产队贫农陈勋尧,曾贩卖过几匹土布,“一打三反”中，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,背脊骨被打断,睾丸被捅烂,疼痛难忍,遂上吊自尽。
九公桥公社湘河大队贫农谢习之, 篾匠（用竹子薄片编制用品的手艺人）。1962年起外出搞副业三年,年年按规定交纳费用,未欠集体分文，却被县革委会工作组打成“资本主义典型”。他们给他算了三笔“剥削”帐：1、三年中先后带徒弟六人,按每年剥削每个学徒180元计,共剥削3240元,再按60%退赔，计1944元；2、在外给人打晒簟（凉晒农产品的竹席）936床,每床获暴利0.5元,计468元；3、在新宁县花500元买了一座旧屋架子修屋,剩余部分木料,做了四副棺材,出卖两副,得230元,重罚500元。三项合计2,916元,命谢立即退赔。谢见了罚单后，旋即悬梁自尽。
新建公社新民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刘再兴，回乡知青，贫农。因爱提意见，被人怀恨在心。“一打三反”时被诬为反革命，关入烤烟房折磨46天，打得遍身是伤，后吊死在大队部。
九公桥公社湘河大队贫农回乡知青谢龙，因参加过“横空出世”的造反组织，运动中把他关押到大队，逼他承认该组织为反革命组织，严刑逼供下，谢不堪忍受，碰壁而死。其老父见儿子被整死，悲愤交加，一命呜呼。
县肉食品公司职工何文亮，下中农出身，以诊猪诊牛为业。“一打三反”时，被抓到邵阳饭店毒打致死。临死时，他高喊：“我相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总有一天会胜利！”
红石公社石湾大队贫农社员邓星飞，因积极参加文革，运动中被诬为反革命，先后在公社、大队关了十一天，受尽种种酷刑；后被人用铁棍活活打死，反说他畏罪自杀。
黄亭市公社金锋大队中农邓星杞，1958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，先后在本县二中、四中、五中任语文教师，1970年调县教师训班教语文。因学员们要求去韶山参观的请求没被教育组批准，他们选出九个代表，带着报告去县革委会请示，犯了“冲击新生的红色政权县委”罪。邓星杞被打成“幕后操纵指挥者”，批斗七天后，悬梁自缢。由于宣布他“是畏罪自杀，是现行反革命”，其妻随之自杀身亡，未满周岁的小儿断奶饿死，祖父母被活活气死：一家三代冤气冲霄！
长乐公社民办教师田南堂，为人心直口快，敢讲真话。他写了一张大字报说：“书记弄虚作假，害得群众冒饭呷。”公社书记批评他以下犯上。他说公社书记的屁股没有坐正，还说大队书记为了向上爬，给县委X政委送茶油、送鸡婆、送猪肚子、猪腰子、猪舌子等等。公社书记说他恶毒攻击县、社、队三级领导，反动之极，宣布逮捕法办。田在县监狱绝食五天后暴毙。但暴死原因至今还是个谜。

据《邵阳县志》记载：在“清队”高潮的1968年7、8、9三个月中，全县共杀死295人，自杀277人，毒打致残204人；其中，年龄最大的78岁，最小的4岁。1970年的“一打三反”运动，又“有300多人被迫害致死，91人被打成残废”。显然，“一打三反”运动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继续和发展。邵阳县是文化大革命的缩影，因而是毛泽东强加给中国人民苦难的冰山一角。

